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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2012 年度至 2014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之审核报告 
 

瑞华核字[2015]48160006 号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川股份公司”，下

同）《关于子公司 2012 年度至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简称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按照有关规定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保证

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三川股份

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三川股份公司管理

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说明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三川股份公司实际情况，

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

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

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2012 年度至 2014 年度子公司实际盈利金额与

子公司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三川股份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任何目的。我们同意将本审核报告作为 2014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Postal Address：4th Floor of Tower 2,No.16 Xisihuanzhong Road,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100039          

电话（Tel）：+86(10)88219191    

传真（Fax）：+86(10)8821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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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刘涛 

   

  中国注册会计师 

   

   

   

   

  江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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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子公司 2012 年度至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川股份”或“公司”）2011 年 12 月使用首发超募

资金收购了浙江甬岭供水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岭供水”）持有的温岭甬岭水表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甬岭水表”）51%股权。甬岭供水对甬岭水表 2012 年至 2014 年实现业绩情况

进行了承诺，有关承诺情况及具体履行情况如下： 

 

一、业绩承诺的具体情况 

    2011 年 12 月 7 日，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受让温岭甬岭水表有限公司 51%的股权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 7650 万元用于受让甬岭供水持有的甬岭水表的 51%的股权。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完成相关股权转让事项。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股权出让方甬岭供水承诺：以 1,180 万元为基数，甬岭

水表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损益后）环比增长 20%。如果甬岭水表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损益后）3 年累计未达到承诺业绩指标，则甬岭供水对三川股份给予

现金补偿，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承诺净利润－实际实现净利润）×12.7×51%。如果发生前

款情形的投资补偿，应自甬岭水表 2014 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向三

川股份支付；如甬岭供水不支付或不能支付，则甬岭供水原全体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甬岭供

水本次股权转让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限届满前不转让其持有的甬岭水表 49%股权，且甬岭供水

全体股东不得转让其持有的甬岭供水股权；若出现需要实施利润补偿的情形，则在利润补偿

实施完毕前不得转让，且甬岭供水全体股东亦不得转让其持有的甬岭供水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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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甬岭水表 2012 年至 2014 年经审计后的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指标 指标值 实现值 差额 

承诺扣非后净利润（2012 年） 14,160,000.00 8,042,911.29 6,117,088.71 

承诺扣非后净利润（2013 年） 16,992,000.00 12,475,946.38 4,516,053.62 

承诺扣非后净利润（2014 年） 20,390,400.00 22,801,012.07 -2,410,612.07 

累计 51,542,400.00 43,319,869.74 8,222,530.26 

1、甬岭水表 2012 年度财务报告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国浩审字[2013]826A0005 号的审计报告；  

2、甬岭水表 2013 年度财务报告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瑞华审字[2014]48160011 号的审计报告； 

3、甬岭水表 2014 年度财务报告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瑞华审字[2015]48160010 号的审计报告。 

甬岭供水承诺甬岭水表 2012 年至 2014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累计实现净利润 5,154.24

万元，同期实际实现的经营业绩为 4,331.99 万元，未完成承诺经营业绩。 

经与甬岭供水充分沟通，公司拟对甬岭供水业绩承诺事项及补偿金额作以下变更与调整： 

1、按照甬岭水表 2012 年至 2014 年累计承诺利润和实现利润差额 822.25 万元，由甬岭

供水向三川股份进行现金补偿，支付时间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执行； 

2、按照北京大正海地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大正海地人评报字

(2015)第 33C 号）预计的甬岭水表 2015 年效益，甬岭供水延长 1 年承诺期，即甬岭供水承

诺甬岭水表 2015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 1,821.95 万元。如甬岭水表 2015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低于 1,821.95 万元，对差额部分仍由甬岭供水向三川股份

进行现金补偿，支付时间为甬岭水表 2015 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3、甬岭供水全体股东对上述补偿事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调整补偿方案公司将提请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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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专项报告的批准 

本专项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决议批准报出。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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